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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号决议（201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修订版） 

实施《智慧非洲宣言》并支持 

非洲信息通信技术行业的发展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201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 

考虑到 

a) 国际电联《组织法》关于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ITU-D）的第四章的条款，特别

是关于该部门行使以下职能的条款，让人们更好地认识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对国家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在促进开发、推广和运营 –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1 – 电信服务和网络方

面的作用，以及保持和加强与区域性电信组织及其它组织合作的必要性； 

b) 非洲联盟大会在其第22次例会上做出了如下决定：“赞同卢旺达共和国总统保

罗·卡加梅阁下于2013年10月主持的非洲转型峰会的主要成果，该峰会通过的《智慧非洲宣

言》强调必须把信息通信技术置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议程的核心，并以智慧非洲联合体作为

实施框架”； 

c) 有关针对最不发达国家（LDC）、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内陆发展中国家

（LLDC）和经济转型国家的特别措施的全权代表大会第30号决议（2010年，瓜达拉哈拉，修

订版）； 

d) 2015年9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2015-202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e) 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WSIS）日内瓦阶段会议（2003年）和突尼斯阶段会议

（2005年）的成果以及WSIS+10《宣言》和2015年后的WSIS+10愿景，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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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2006 年，多哈）在其宣言和决议中重申其致力于促进发展中国家

电信服务的推广和发展，并提高应用新服务的能力， 

注意 

a) 联合国大会在第56/37号决议中承认非洲统一组织政府和国家首脑全会在其第37届

例会（2001年7月，卢萨卡）上通过的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NEPAD）； 

b) 本决议附件中针对NEPAD的行动； 

c) 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关于联合国系统在支持非洲国家获得可持续发展中作用的宣

言， 

承认 

a) 正在进行中的知识经济非洲区域行动计划（ARAPKE）的实施工作； 

b) 在非洲联盟第14届大会期间举行的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发表的亚的斯亚贝巴声明

提出的要求，即制定一份非洲数字化议程； 

c) 以上b)段提及的大会向发展合作伙伴，尤其是向金融机构发出号召，将电信/ICT

融入其优先项目，使它们享受到与其它基本公用基础设施相同的财务条件； 

d) 非洲联盟2063议程和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计划； 

e) 2007年10月基加利“连通非洲”峰会做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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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 

尽管近年来非洲区域的信息通信服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和进展，许多主要问题仍然

存在，整个区域仍存在着很大差异，而且“数字鸿沟”还在继续扩大， 

忆及 

2007 年 10 月 29-30 日出席连通非洲峰会的非洲国家首脑通过的峰会目标，这些目标反

映了非洲地区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做出决议，责成电信发展局主任 

1 调配必要资源，落实本决议，该决议是2010年2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关于

“信息通信技术在非洲：挑战与发展前景”的非洲联盟第14次国家和政府首脑大会所做出决

议的补充； 

2 特别关注ITU-D《行动计划》中实施关于“非洲ICT基础设施发展合作伙伴框架”

报告的建议的条款，划拨资金以便对此进行长期监督； 

3 继续根据全权代表大会第195号决议（2014年，釜山）支持《智慧非洲宣言》的

实施并提供技术力量，为《智慧非洲宣言》的实施开展可行性研究和提供项目管理， 

责成秘书长 

1 鼓励不同联合国机构参与进来，以便它们在各自职责范围所涉及的领域内为智慧

非洲计划的各组成部分提供支持； 

2 通过现有渠道（包括广播机构、卫星提供商等）获取财物支持， 

请成员国 

1 为实施《智慧非洲宣言》，在区域、次区域、多边和双边项目和计划的推进工作

中与非洲国家合作； 

2 将本决议转呈全权代表大会（2018年，迪拜）审议并为其实施提供财务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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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号决议（201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修订版）的附件 

“非洲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发展合作伙伴框架” 

报告的建议 

1 基础设施 

i) 为设立机构间协调论坛而向非洲联盟部长委员会提供支持 

ii) 为ICT基础设施发展制定总体规划（PIDA） 

iii) 推进数字技术的引入，尤其是在广播领域 

iv) 支持所有能够推动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和区域及次区域一体化的举措和项目，例

如，东非海底电缆项目（EASSy），NEPAD电子学校举措、非洲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PIDA）的电信/ICT部分、非洲区域卫星通信系统（RASCOM）、非洲电子邮政、

科迈萨电信互联互通工程（COMTEL），南部区域信息基础设施（SRII）、

INTELCOM II、ARAPKE项目等 

v) 国家级互联网交换点的建立和互连 

vi) 评估次区域维护中心和高级培训中心强化其功能和新使命所产生的影响和采取的

措施 

vii) 鼓励通过建立技术联盟促进区域层面的研发工作 

2 环境 

进行以下方面的开发与实施： 

i) 全非ICT愿景规划、战略和行动计划 

ii) 与其它国家发展战略最大程度接轨的国家级ICT发展愿景及战略，特别是与减贫战

略文件（PRSP）和2015-202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iii) 制定有关普遍接入的国家政策框架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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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在次区域层面为政策和监管框架的协调提供支持 

3 能力建设、合作与伙伴关系 

i) 支持国家、次区域和区域层面的频谱详细规划与管理 

ii) 支持强化区域内的信息通信技术培训机构和高级培训中心网络 

iii) 在向非洲国家信息通信部门的发展提供援助的区域性机构之间建立合作和协调机

制 

iv) 以区域或多国参与的方式提供支持 

v) 为非洲成立一个特设的区域性信息通信技术智囊团 

vi) 加强次区域电信监管协会的建设 

vii) 加强公有与私营部门的合作 

viii) 建立一个非洲信息通信技术数据库 

ix) 增强区域经济共同体（REC）的能力，以便更好地实施ICT项目和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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